Ninety-Five Theses 九十五條 傳統上認為是路德為反對羅馬教廷售賣赦罪券而寫的九十五條理由，於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釘於威丁堡禮拜堂的大門上。雖然近代有學者懷疑，路德是否在那天把它釘上，有人甚至懷疑路德有沒有釘上，但傳統的說法，仍為最多學者接受。
教宗猶流二世（Pope Julius II, 1503～13）在1506年興建的聖彼得大教堂，規模宏大而耗財極巨，到他下任教宗利歐十世接手時，已有財盡停工之慮。利歐為了完成此工，就發行赦罪券來募集款項，並委任帖次勒（Johann Tetzel，約1465～1519）作赦罪券的總經理。他推銷的手法極為商業化，不斷強調付款購買的一剎那間，在煉獄受苦的靈魂，便立刻可以逃出生天，引起各地極大的不滿。
當時薩克森（Saxony）區禁止帖次勒進入推銷，位於薩克森的威丁堡教堂自然亦向他關閉了；帖次勒便在薩克森鄰近的城餘忒堡（Ju/terbog）推銷，這令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怒不可遏。
路德把他反對赦罪券的意見，分作九十五條列出來，其中心思想是︰赦罪券誤導人，以為赦罪可以用金錢買來，結果就忽略了真正的悔改。他一開始便解釋什麼叫做悔改，那是一種全人回轉歸神的行動，不僅是為了逃避刑罰，而赦罪券正好把這個思想扭曲了。路德強調，只有神才可以赦罪，赦罪券最多只能免去教會判定人的罪，而此事與人的救贖是毫無關係的。他在「赦罪券與恩典」的講道，更清楚地解釋恩典是白白的，不是金錢所能交換得來；在神的恩典下，人人都有被赦免的恩典，而此恩典也不是教宗能控制或擺佈的。
九十五條列出了路德對救恩的基本了解，亦啟動了路德與羅馬教廷漫長的對抗路程，史家遂稱九十五條為改教運動的第一步。
另參︰路德，馬丁（Luther, Martin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；

改教運動的神學（Reform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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